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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文件深圳市财政委员会

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

深发改〔2016〕223 号

深圳市发展改革委 深圳市财政委 深圳市交通

运输委关于临时延续新能源乘用车地方财政

补贴政策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（新区管委会）、市政府直属各单位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推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，促进我市新能源乘用车

市场繁荣发展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决定临时延续执行《深圳市新能

源汽车推广应用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深府〔2015〕2号）中新能源乘

用车的购置补贴和使用环节补贴政策，直至我市颁布实施新的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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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支持政策为止。具体补贴标准如下：

补贴环节 车辆类型

纯电续驶里程R（R为标

准工况续驶里程，单位：

公里）

补助标准（万元/辆）

购置环节

纯电动乘用车

R＜150 3.5

150≤R＜250 5

R≥250 6

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

车（含增程式）
R≥50 3.5

使用环节

纯电动乘用车

R＜150 1

150≤R＜250 1.5

R≥250 2

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

车（含增程式）
R≥50 1

特此通知。

深圳市发展改革委 深圳市财政委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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